附件1：
广东省财经职业技术学校2012年人员招聘计划

1． 应聘教师岗位须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，应聘职员岗位须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。

2．调入人员的年龄一般不超过35岁（1977年2月    日后出生）；高级职称、专业带头人的年龄可放宽至40岁。

3．联系地址：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金贸大道23号，邮政编码：528231。学校办公室联系电话：0757—85516749，许老师、陈老师。

	代码
	岗位
	专  业
	学  历
	人数
	职称
	资 格 要 求
	应届毕业生
	社会人员

	1
	教师
	营销、物流、经营管理及相关专业
	本科及以上
	2
	不限
	具有学士及以上学位，具有教师资格证、助理级及以上技能等级证书，具有1年以上的中专学校专业教学工作经历，“双师型”人员优先考虑。
	1
	1

	2
	教师
	商务英语及相关专业
	本科及以上
	2
	不限
	具有学士及以上学位，具有教师资格证、专业英语四级以上等级证书，具有1年以上的中专学校专业教学工作经历，专业英语八级者优先考虑。
	1
	1

	3
	教师
	财会金融类
	本科及以上
	1
	不限
	具有学士及以上学位，具有助理级及以上技能等级证书，具有1年以上中专学校专业教学或企业财金岗位工作经历，有经验的企业高管人员优先。
	
	1

	4
	教师
	艺术设计类
	本科及以上
	1
	不限
	具有学士及以上学位，具有教师资格证，具有1年以上的中专学校专业教学工作经历，“双师型”人员优先考虑。
	
	1

	5
	教师
	学前教育类
	本科及以上
	1
	不限
	具有学士及以上学位，具有教师资格证，具有1年以上的中专学校专业教学工作经历，“双师型”人员优先考虑。
	
	1

	6
	教师
	政法类
	本科及以上
	1
	不限
	具有学士及以上学位，具有教师资格证，具有1年以上的中专学校专业教学工作经历。
	
	1

	7
	办事员
	行政管理类
	大专及以上
	1
	不限
	具有学生管理或行政管理能力，熟练使用现代化办公设备。
	1
	


备注：1．应届毕业生：指2011年毕业的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及暂缓就业毕业生（含2010年办理暂缓就业手续的毕业生）。

2．社会人员：指除应届毕业生外已取得国家承认的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员。
